
持牌食肆更改圖則申請的現行安排

在接獲有關食物業牌照之更改批准
圖則申請後，會在初步評審有關圖
則後安排實地視察，並會就每宗申
請個案的情况轉介予相關政府部門
以徵詢意見。



為酒店內餐飲處所改裝申請提供服務承諾
消防處服務承諾(普通食肆/小食食肆)

 在接獲發牌當局轉介有關改建申請後:

於 14 個工作天內派員視察
於 20 個工作天內發出消防安全規定／告知視察結果



為酒店內餐飲處所改裝申請提供服務承諾
消防處服務承諾(普通食肆/小食食肆)

 在接獲申請人通知已遵辦所有消防安全規定及收到各項
消防安全規定所須的證明文件後:

牌照課
於 7 個工作天內派員查核視察

通風系統課
於 10 個工作天內派員進行第一及第二次查核視察
第三次及其後的查核視察於 21 個工作天內進行

在視察日期起計 7 個工作天內，發出消防證明書／
通風系統符合規定通知書／告知查核視察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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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牌食肆更改圖則的現行安排 (包括酒店內的
持牌食肆)

 屋宇署會向食環署提供就有關申請的樓宇
安全規定

 並同時抄送給申請人，以便申請人可在食
環署發出《發牌條件通知書》前預先作出
準備。

屋宇署會審視不同牌照申請的數量，在資源許
可下會盡快處理改動圖則的申請。



自行核證制度的便利措施 

 屋宇署已推行「自行核證制度」

 簡化措施

 凡經屋宇署處理並核實符合若干準則的食肆牌照及小

食食肆牌照申請/更改圖則申請(包括酒店內的持牌食

肆)，申請人可選擇參與該制度以加快申請程序

 申請人須向食環署遞交由認可人士發出的證明書，證

明有關更改圖則擬議改動之處符合樓宇安全規定

 食環署在接獲認可人士的證明書後，即會繼續處理有

關申請，無須轉介圖則以徵詢屋宇署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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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確定有關更改批准圖則申請符合食環署的
規定及接獲有關部門通知沒有任何反對後，
食環署會於 7 個工作天內發出發牌條件通知
書。


	持牌食肆更改圖則申請的現行安排



